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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群里辱骂他人
构成侵权书面道歉

网络主播提前跳槽 违约赔偿如何计算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梁田 艾家静

　　

　　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合

作关系？一旦解约，平台账号归谁？双方“分手费”

又该如何计算？近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审结了一起经纪合同纠纷案，酌情认定提前

解约跳槽的网红许某赔偿经纪公司预期可得利益

损失1.2万元。

　　法院查明，2020年底，许某与苏州某经纪公司

签订为期三年的《网络红人经纪合作协议》，约定

由该公司独家代理和经营许某的所有演艺业务，

包括各平台账号的策划包装、演艺安排、代理签约

等商务活动。根据协议，许某的收入由每月9000元

固定报酬和10%的商业活动提成组成，其需遵守某

经纪公司指定和安排的拍摄时间、工作日程及其

他安排。

　　运行半年后，许某的账号在公司运营下迅速

涨粉，许某收获了知名度，某经纪公司也通过许某

实现商业活动获利。2021年6月，许某以公司未为其

缴纳社保、公积金为由提出离职，并与其他公司

签约。

　　某经纪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许某赔偿其违约

跳槽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包括公司培育成本20万

元、预期可得收益12万元、已支付报酬10万元等共

计40万元，同时要求法院判令许某相关平台的账

号运营权归属公司。

　　庭审中，许某辩称，自己与经纪公司之间是劳

动关系，公司没有为其缴纳社保、公积金致使劳动

关系解除，自己并不存在违约情形。一审法院判决

相关平台账号运营权归属于经纪公司，未支持经

纪公司关于损失赔偿的诉求。某经纪公司不服，向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苏州中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许某与案

外人其他公司的签约行为是否违反案涉《网络红

人经纪合作协议》约定；如许某构成违约，其违约

责任应当如何认定。法院审理后认为，《网络红人

经纪合作协议》应属综合性合同，既包含了双方劳

动合同关系的属性，同时还包含经纪公司对许某

网络平台账号商业运作、包装、推广以及著作权使

用许可等超出劳动关系之外的权利义务内容，具

有民事合同关系的属性。

　　许某虽以某经纪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保等为由

主张解除劳动关系，但考虑到此类综合性合同中

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性和公平性要求，其解除权

应受协议约定限制。许某在双方协议未解除前即

与其他公司签约并从事相应直播行为，违背协议

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

　　关于许某违约产生的损失如何认定，法院认

为，经纪公司投入培育成本是为了提升许某的公

众知名度和市场价值，属于职业培训费用，具有劳

动权利属性，支付的固定工资具有劳动零报酬属

性，所以二者均不应纳入公司损失范畴。考虑到许

某在收益分成中可得利益占10%，经纪公司主张由

许某承担剩余履行期限内全部预期可得利益损失

明显过高，综合各因素，酌定许某按照全部预期可

得利益损失的10%赔偿经纪公司损失1.2万元。

　　据此，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苏州中院民事审判第四庭（苏州劳动法庭）庭

长沈军芳表示，与传统演艺产业相比，网络主播行

业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互动性，经纪公司“造星”

周期和投资回报周期也相应缩短。本案中，主播与

公司所签订的《网络红人经纪合作协议》，交汇了

劳动合同关系属性以及超出劳动关系之外的权利

义务内容，双方法律关系日益呈现双重属性新

样态。

　　针对此类综合性合同，既要保障网络主播劳

动关系属性的权利义务，也要尊重双方平等自愿

约定民事合同权利义务，倡导诚信守约。毕竟，网

络主播的价值与自身知名度、影响力等紧密相关，

而经纪公司在初期培养、知名度提升等方面也必

然需要进行商业投入，并承担一定商业风险。若赋

予与网络主播服务企业订立综合性合同的网络主

播任意行使单方解除权且无需承担违约责任，有

违诚实信用原则，将使网络主播服务企业、网络主

播在此类综合性合同中所享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失

衡，不利于网络直播行业整体运营秩序的健康规

范发展。

　　案涉《网络红人经纪合作协议》作为综合性合

同，上述协议关于解除与终止以及违约责任的约

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合同约束力。许某在劳动

属性权利义务项下行使解除权，应当同时受到

协议解除终止及违约责任条款的约束和限制。

许某在双方协议未解除前即与案外人签约并从

事相应直播行为，构成违约并应据此承担违约

责任。

　　关于违约损失计算，应尊重契约并兼顾公平。

涉案经纪公司主张以主播履约期内相关商业活动

收入作为计取其剩余合同履行期内预期可得利益

的基数，具有一定合理性。此种情况下，应当将网

络主播履约期内相关商业活动收入的举证责任分

配给经纪公司，并结合经纪公司举证相关事实及

双方约定确定一个可量化的损失参照值范围，并

在该参照值范围内进行合理裁量。

　　本案为计取涉案经纪公司剩余合同履行期内

预期可得利益损失，确定了精细化的计算公式，即

合同履行期内已获商业利益÷合同已履行期限×剩

余合同履行期限×网络主播分成收益比例，为类

案提供了经纪公司因网络主播跳槽导致预期可得

利益损失的可量化的计算方法。

经纪公司预期利益损失可得到赔偿

□ 本报记者   张冲

□ 本报通讯员 付建国

　　在职场上，不论职位高低薪酬多少，一旦对公有财产动起了贪念，

利用职务便利监守自盗，最后都逃不过法律的制裁。近日，黑龙江省大

庆市高新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一起职务侵占案件，被告人高某被判处

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15万元。

　　法院查明，2019年至2022年，高某先后担任上海某服饰公司大庆市

直营店的店员和店长。其间，高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私自将店内服饰

低价销售给他人，并将部分货款占为己有。经核实，共有4650件服饰销

售货款未入账，被其用于个人花销。经上海某服饰公司证实，涉案商品

成本总额近520万元。后因服饰公司核查，高某感觉害怕，遂于2023年3月

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法院认为，被告人高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

己有，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因其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且认罪认罚，可从轻处罚。据此，根据本案的事实、

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遂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被告人高某

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同时责令其将违法所得退赔给

被害公司。

　　法官庭后表示，职务侵占类犯罪的产生和发展与公司、企业的整体

管理、运作密切相关，也是企业中最常见的腐败方式之一，员工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侵占公司财物，不仅损害公司的正常管理秩序，给企业的

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同时员工个人还可能面临刑事处罚，给自己带来不

可逆转的负面影响。

　　法官提醒，作为企业方，要在日常经营中持续强化自身内部的规范

和管理，把管理工作延伸到各种经营活动中，从根本上防范。同时要进

行严格的业务、法律、职业道德素质培训，上岗后进一步加强监督考核。

作为从业者，更要遵守法律法规，树立脚踏实地、努力工作才是创造财

富的正确理念，切不可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私售货物侵占货款
获刑六年罚金15万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茹玉

　　

　　81岁的老人徐某独自生活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洋滩村。他先

天残疾，一生未婚未育，除了住在同村的远房侄子严某没有其他亲人。严某

也年过七旬，虽说是远亲，但时常探望徐某并照料他的日常起居生活。

　　2020年10月，徐某在外出时不慎跌入河中身亡。严某为徐某料理了

后事，经村委会工作人员提醒，南浔区残疾人联合会在徐某生前曾为他

投保过人身意外伤害险，有5万元的赔偿金。当时，徐某并没有填写保险

受益人，严某决定申请这笔理赔，但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绝，理由是严

某并非老人的直系血亲，不是法定继承人。

　　因双方协商未果，严某向南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

赔付其徐某意外死亡的保险金5万元。

　　承办法官对相关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到虽然按照制度规定，

徐某遗产依法应由洋滩村集体所有，但考虑到严某的善举应当表彰，村

委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向法院出具了放弃保险权益的书面说明。

　　法院认为，结合村民、村委会以及派出所的调查情况，认定严某对

徐某扶养较多，且村委会已放弃保险权益。根据民法典规定，对继承人

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

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继承编的

解释同时规定，遗产因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制

组织所有时，按照民法典规定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提出取得遗产的

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视情况适当分给遗产。因此，严某有权向保险

公司主张案涉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利益。

　　据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严某保险金5万元。

　　法官庭后表示，本案中，严某对于徐某生前的关怀、照料赢得了乡

里乡亲的高度赞扬。严某作为徐某的远房侄子，虽无法定义务，但自愿

扶养老人，其行可彰。村集体出于情理放弃徐某的保险赔偿金，有助于

涵养敬老爱老的乡风文明。本案判决进一步弘扬了文明、和谐、诚信、友

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出司法的力度与温度。

照料远房孤老表叔
继承遗产于法有据

□ 本报记者 唐荣 李文茜

　　在微信群里“畅所欲言”，要承担什么法律后果？近日，广东省深圳

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例。

　　法院查明，刘某和段某皆为A公司的投资人，二人共同加入了一个

名为“A公司投资者”的微信群。2021年10月的一天，段某在群里连续对

刘某发了多条侮辱、谩骂的信息。刘某随即在群里回应，表明会对其言

行追究法律责任。但段某并未就此停止，反而变本加厉地在微信群内攻

击刘某。

　　刘某认为，段某在成员数几百人的微信群里用侮辱、谩骂、造谣等

方式对其进行攻击，侵害了其个人名誉，对其心理造成了伤害，遂诉至

福田法院，请求判令段某书面赔礼道歉，恢复其名誉，并向其支付精神

损害抚慰金1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段某的言论是否构成对刘某名

誉权的侵犯。段某在案涉微信群内发表的言论带有讽刺色彩，具有较强

侮辱性，存在贬低刘某人格的意图，构成对刘某人格尊严的侵害。案涉

微信群作为一种信息交流平台，具有公开性和传播性，段某发表的言论

可以造成相关信息的公开传播，将对刘某的品德、信用等社会评价产生

消极作用。刘某在微信群表达要求停止不当言论后，段某未及时停止自

身侵权言论，主观上存在过错。故法院认定段某的行为已构成对刘某名

誉权的侵犯，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此，法院判决段某向刘某作出书面道歉，驳回刘某其他诉讼

请求。

　　法官庭后表示，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

会评价。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

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传统名誉权侵权有四个构成要件：一是行为人实施了侵害名誉权

的行为；二是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三是行为人违法行为与损

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四是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对于网络空间的言

论是否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认定，既要符合传统名誉权侵权的全部构成

要件，还要考虑信息网络传播的特点，并结合侵权主体、传播范围、损害

程度等具体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冬季滑雪易发纠纷 雪场必备法律攻略

违反规则横向滑行
发生事故责任自担

　　2021年2月，苑某在某滑雪场中级道下段横向

滑行时与从上而下滑行的杨某相撞，造成二人受

伤。事故发生后，苑某左膝戳伤，有一开放性伤口，

并由雪场巡逻队长送至雪场救助室进行紧急包

扎、消毒处理。同日，苑某前往医院就诊，并住院三

天。事发时，苑某、杨某均为未成年人。

　　苑某认为，杨某在滑行过程中发现前方正在滑

行的自己，未及时避让，以致撞伤自己，应承担侵权

责任；滑雪场对未成年人在滑雪场内滑雪，应当履行

比成年人更为审慎的警示、提醒等安全保障义务，但

滑雪场事发时并未尽到该义务，对苑某受伤亦应承

担责任。为此，苑某将杨某及滑雪场诉至法院，要求

二被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5万余元。

　　法院查明，事发时苑某以较快速度自右侧向

左侧横向大幅度滑行，杨某自上而下滑行，按照苑

某横向滑行的幅度及速度，杨某基本无法预知及

避让，应由苑某对损害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其

次，从安全防护角度看，苑某自称当天除佩戴头盔

外，未佩戴其他防护用具，其监护人及苑某自身并

未充分尽到安全防护义务，也应对其损害结果承

担相应的过错。

　　此外，法院认为，滑雪运动是一项高风险运

动，综合监控视频，未有证据证明杨某对苑某的损

害发生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因此杨某对苑某

的损失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滑雪场的安全保障义

务体现为向消费者提供合格的滑雪场地及滑雪器

具、提前做好滑雪活动的风险提示和规则告知、对

高风险雪道及周边山体设置安全保障设施、对出

现事故的消费者及时提供救助和医疗保障等。根

据查明事实，滑雪场履行了上述义务，并在苑某发

生事故后提供了伤员救助和初步诊疗，不存在怠

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据此，法院驳回了苑

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庭后表示，滑雪者应全面了解运动规则、

安全注意事项，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如选择适当

的滑雪路线、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采取适宜的滑

行速度和滑行方式等。滑行者在雪道内出发、停

止、横穿、拐入时，从上向下滑降的人优先，前方滑

雪者不得无故在雪道停留、不得随意横穿雪道。

摔伤未获及时救援
雪场有责赔偿两成

　　2022年1月，刘某聘请某雪场教练进行一对一

教学。当日夜场滑雪时，刘某从初级道往下滑行时

摔倒。事发后，刘某被送医治疗，经诊断为右桡骨

远端骨折、右尺骨茎突骨折等。

　　刘某认为，滑雪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既没

有配备专业的救援人员，也没有配备专业的防护措

施及救援设备，自己摔倒很久后教练才发现并联系

家属找来救助人员，事发时滑雪场也没有进行救援

登记，现场监控设备设置不到位，不符合安防监控要

求。为此，刘某将滑雪场诉至法院，索赔20余万元。

　　法院认为，本案事故发生在一对一滑雪教学

期间，事故发生后，滑雪场对刘某进行了一定救

援，但未主动对本次事故进行登记、妥善留存事发

时的监控视频，也无证据表明滑雪场曾告知过受

害人要自行申请登记以及登记后才会留存监控视

频等事项。滑雪场称从刘某摔倒到救助并送至大

厅只用了十多分钟时间，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刘

某亦对此不认可。

　　综合滑雪运动本身的风险、双方当事人对于

案涉损害后果发生原因力大小等因素，法院酌定

滑雪场对刘某相关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其余

损失由刘某自行承担。据此，法院判决滑雪场赔偿

刘某各项损失共计4.5万余元。

　　法官庭后表示，滑雪场作为经营者，应配备专

业的医疗救护人员及必要的救援器具，当人身伤

害事故发生后应积极主动履行救助保障义务。同

时，滑雪场应尽可能设置监控摄像设备，事发后及

时固定相应视频证据，以免在后续纠纷中因证据

缺失而承担不利后果。此外，滑雪教练应持有专业

资格证书，在教学过程中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对学

员进行充分的指导与培训，包括提醒学员正确佩

戴防护器具、滑雪中出现意外情况如何避免等，防

止学员忽视安全规则导致危险发生。

初学者擅上中级道
双方过错三七担责

　　2020年1月，李女士在某滑雪场中级雪道上被

胡某撞伤，在滑雪场救助室简单治疗后前往医院

治疗，被诊断为腰椎骨折。事后，李女士将胡某诉

至法院，要求胡某赔付损失9万元。

　　庭审中，李女士称其滑雪调整速度时，被后面

滑下来的胡某撞倒在地。对此，胡某辩称，李女士

当时停在雪道上，受伤是其自己摔倒所致。

　　法院审理后认为，滑雪者应选择与本人技术

能力相适应的滑雪道滑雪，初级滑雪者不能到中

级滑雪道上滑行，且在前方的滑行者具有优先权，

从后面滑来的滑雪者应选择不会给前面的滑行者

造成危险的路线。本案中，胡某作为初级滑雪者，

不应到中级滑雪道上滑雪，且其因初学并没有选

择合适路线，未能在看到李女士后及时停止或躲

避，以致相撞，应承担相应责任。

　　对于李女士，法院认为，其作为滑雪运动爱好

者，应当了解并熟悉在雪道中间停留的危险性，其

在雪道中间刹车停留时被滑下的胡某撞伤，自身

也应承担部分责任。据此，法院根据李女士、胡某

各自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胡某承担70%责任，判令

胡某赔偿李女士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费用共

计3万余元。

　　“部分滑雪者防范意识不足，选择与其能力不

匹配的中高级滑雪道，甚至为追求刺激而不佩戴

使用滑雪护具；还有部分滑雪者还会出现像争抢

雪道、盲目超越等违反运动安全规则的行为，这些

都是滑雪事故多发的重要原因。”昌平区人民法院

副院长潘幼亭表示，许多滑雪新手并没有掌握基

础的滑雪技能就踩着雪板往下冲，不会刹车、不会

拐弯、不会避让，这种下滑速度非常快，很容易撞

到前方而发生严重事故，滑雪爱好者尤其是初学

者要做足安全功课，选择有资质的正规滑雪场，聘

请专业教练进行指导，运动时选择适当的滑雪路

线、滑行速度和滑行方式，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滑雪撞上电箱受伤
未设警示雪场担责

　　2022年1月，闫先生在某滑雪场滑雪时，撞上位

于雪道左侧的配电箱，致其右侧上颌骨骨折，后住

院进行手术治疗。闫先生认为，雪场灯光昏暗且配

电箱安放位置不合理，于是将滑雪场诉至法院，要

求其赔偿各项损失5万余元。

　　滑雪场辩称，闫先生滑雪时佩戴雪镜，目的是

防止光线刺眼，由此可见雪场灯光并不昏暗，而且

包裹配电箱本身的颜色即警示色。

　　法院认为，滑雪场在中级雪道左侧设置配电

箱，针对该配电箱未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未与雪

道进行物理隔离，未对配电箱四周进行妥善包裹，

滑雪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闫先生损害，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对于闫先生，法院认为，其在对自己的滑雪水

平有充分了解和预判后，才能在初级道以上雪道

滑雪。闫先生在中级道左侧末段拖迁道附近刹车

转向时撞向配电箱，且该位置不在雪道或常规通

道上，说明闫先生对于自身安全未尽到谨慎注意

义务，应对自己的摔伤后果承担一定责任。

　　据此，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酌定

滑雪场承担50%的责任，判决滑雪场赔偿闫先生医

疗费、误工费等费用共计6000余元。

　　“减少事故发生，滑雪场的规范经营必不可

少。”对于滑雪场的安全经营，昌平区人民法院政

治部副主任尹海萍表示，滑雪场应取得经营高危

险性体育项目许可，按照相关标准建设场地及配

套运营设施，并对滑雪者进行充分的指导与培训，

进一步完善事故的应急处置机制，配备专业的医

疗救护人员及救援设备，一旦发生事故及时响应，

积极主动履行救助保障义务。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正值冬季，滑雪运动是时下热门选择。然

而，由于此类运动专业性、技术性强，存在一

定危险性，每年因此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数

据显示，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8年至

2023年审理的涉滑雪纠纷案件中，碰撞、摔伤

导致的侵权纠纷占九成以上，滑雪场被判担

责比例过半、初学者受害人占比高、受害人维

权举证困难是滑雪纠纷案件较为突出的

特点。

　　雪道上“追尾”撞伤他人谁来担责？滑雪

摔伤送医不及时，责任怎么划分？针对此类问

题，昌平区法院近期对外发布相关典型案例，

给广大滑雪爱好者和经营管理者送上“滑雪

法律攻略”。

民法典相关规定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

侵权人的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

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

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

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

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

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

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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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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